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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开放大学
[bookmark: _Toc22348]教师教学质量考核“同行评价”实施办法
“同行评价”是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环节之一，是引导教师更新教育观念、强化教育责任、改进教学方法、提高业务水平，实现教学管理规范化、科学化的重要途径。为规范教学行为，督促、激励教师认真履行职责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完善教学考评体系，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省属高校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工作的指导性意见》（皖教人[2011]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[bookmark: _Hlk196725211]一、评价对象
每学期学生测评工作进行完毕的所有任课教师(包括专职教师、兼职教师)。
二、评价时间
评价工作每学期组织一次，定于学期第十五个教学周开始，三周内完成。各评价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价工作。
三、评价原则
1、过程与效果评价相结合原则。评价应把教师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相结合，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评价。
2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。评价应尽可能地量化评价标准，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。
3、科学性、导向性、可测性原则。评价指标及评价指标内容力求既科学严谨、导向明确，又简单可行、便于操作。
四、评价内容
评价内容包括教师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基本素养和教学效果等方面。评价指标及评价指标内容见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》（附表1）。
五、组织程序
1、“同行评价”工作以教研组为单位具体实施。各教研组分别成立评价小组，由教研组长任组长，成员由教学管理部门会同各教研组组长在专、兼职教师中选出政治思想表现好、学术水平较高、教学经验丰富、公正无私的人员担任，评价小组人员组成以3—5人为宜。
3、各教研组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召集评价小组成员，依据评价内容，填写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》，并将统计数据填入《同行评价结果汇总表》(见附件2)。
4、封存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》，并将之与《同行评价结果汇总表》一并移交教学管理部门核算、存档。
六、评价结果的核算
1、根据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》的总分汇总。
2、评价结果核算：为保证各教研组评价结果标准统一，在各教研组中取一个教研组被测评价师的平均分为标准系数，在此基础上折算出其他教研组教师的测评分。
附表1：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》
附表2：《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1：
安庆开放大学
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同行评价表
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  第  学期
	项  目
	主  要  内  容
	分值
	得分

	立德
树人
	1.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将思想政治教育、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，案例选择恰当。
	10
	

	教学
态度
	2.衣着得体，精神饱满，教态自如。
	7
	

	
	3.教学准备充分，教学资源齐备。
	8
	

	[bookmark: _Hlk196660946]教学内容
	4.教学目标明确，教学过程安排合理，适合成人学习者。
	10
	

	
	5.内容符合教学大纲，概念清楚，定义准确，重点突出，难点清晰。
	10
	

	
	6.教学资源丰富、选用得当。 
	5
	

	
	7.联系实际，举例恰当，能结合授课需要反映本学科新进展和新成果。
	5
	

	教学方法
	8.熟练掌握教学平台使用，能恰当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。 
	10
	

	
	9.注重启发式、互动式教学，教学方法有创新。
	5
	

	教学
素养
	10.教学内容熟练，条理清晰，逻辑性强。
	10
	

	
	11.普通话较标准，语言规范、流畅，讲课有感染力。
	5
	

	
	12.板书适当，结构合理。
	5
	

	教学效果
	13. 课堂组织能有效进行，内容充实，师生同步，学生体验好。
	10
	

	总分
	
	100
	

	意见及建议
	






附表2： 
安庆开放大学
同行评价结果汇总表
	序号
	姓 名
	所属教研组
	任教课程
	测评
票数
	得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测评实施说明
	1、实发测评表    份，实收测评表    份；
2、有效测评表    份，无效测评表    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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